
《淫褻及不雅物品管制條例》檢討 

專題小組討論摘要報告 － 婦女 

 

日期： 二零零八年十月二十一日 

時間： 下午六時半至八時半 

地點： 香港中環花園道美利大廈二樓二二九室 

  

出席者： 

 伍婉婷女士 婦女權益聯盟發言人 

 李舜明女士 香港女工商及專業人員協會公共事務小組組長

 林貝聿嘉女士 香港各界婦女聯合協進會主席 

 徐美茵女士 關注婦女性暴力協會代表 

 袁小敏女士 新婦女協進會代表 

 梁甘秀玲女士 崇德社區域總監 

 陳文慧女士 青鳥項目主任（平等機會婦女聯席） 

 陳慧蕊女士 香港女律師協會主席 

 楊倩紅女士 香港婦聯執行委員（前稱「香港婦女發展聯會」）

 歐陽寶珍女士 香港婦聯執行委員（前稱「香港婦女發展聯會」）

 鄭臻女士 九龍婦女聯會主席 

 黎翠紅女士 工聯會婦女事務委員會副主任 

 顏菁菁女士 香港婦女中心協會中心主任 

   

                                                                         

 

I.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蘇錦樑先生簡介《淫褻及不雅物品管制條例》

(“《條例》＂)的檢討諮詢文件，並邀請與會者發表意見。 

 

II. 出席者對《條例》檢討的整體意見： 

 

- 有不少意見關注傳媒言論自由及藝術創作會否因為定義收窄而有

所影響； 

- 有意見質疑檢討條例的目的是否純為保護兒童。正如中學生應否談

戀愛，或有沒有婚前性行為等都不存在家長准許與否等問題，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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癥結在於青少年有否在這方面接受正確的資訊及教育。意見指假如

社會人士過份保護兒童，學校在進行性教育的時候，可能會遇上有

困難。因為過份「去性化」的教育文化，會更窒礙社會工作者和青

少年進一步去談性； 

- 社會上不單有兒童，還有家長及成人，成人也都會認為有關不雅及

淫穢的物品會令其傷心或不安； 

- 社會一般人士覺得普遍道德標準被周遭的報刊雜誌拉低，所以相信

保護下一代是重要的，因為下一代未曾成熟所以不能適當的分辨對

與錯； 

- 有意見指此諮詢文件沒有任何性別觀點。 

 

III. 與會成員就有關檢討提出的具體建議總結如下： 

 

提出的意見及關注事項： 

 

1. 定義 

 

1.1 對現有制度的意見： 

 

1.1.1 由於條例定義不清晰，引致審裁處的裁決前後不一致； 

1.1.2 舊定義沒有刑事化等字眼，所以不能有效制約及規管該等物品

發佈； 

1.1.3 以過去的例子來說，因大眾多質疑審裁的公開性及條例和定義

中的原則，所以引起廣泛的社會爭議。 

 

1.2 應否在定義內加入意識不良或有違道德方面的字眼： 

 

支持的意見： 

 

1.2.1 就過往例如李蘊濕身相案及藝人大馬偷拍事件而言，相片意識

非常之不良，亦直接侵害兒童，但由於沒有意識不良或者有違

道德等定義標準，單就淫褻及不雅的基本定義無法把出版商入

罪，以致監管不能到位，對社會風氣、小朋友、母親及女性而

言是很深的傷害； 

1.2.2 基於訂立法例背後的原因是為了保護下一代，所以條例要從保

護下一代的角度修改。一般家長認同某些道德標準，社會有責

任保護這些道德的準則； 

1.2.3 所謂道德應有一個客觀標準，客觀標準是「應該不應該，是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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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對與錯」。每個人的是非尺度會不同，但社會上每個人會有

差不多的共同價值，而究竟如何在共同價值上定準則需要詳細

考慮； 

1.2.4 理解道德可以是限制女性的準則，但因為香港為華人社會，原

則性的價值觀是必須的，社會亦始終有一些主流的道德觀，而

在某些議題上，例如亂倫及侮辱智障人士等在道德觀念上來說

可以是大是大非的問題； 

1.2.5 道德這定義太空泛，一定要拆分。 

1.2.6 傷害及貶低他人等可算是有違道德的行為。 

 

對建議中立及有保留： 

 

1.2.7 道德是很虛無的，道德標準亦因人而異，在資訊科技的範圍內

轉變更快； 

1.2.8 道德或者所謂性究竟是甚麼樣的意識，怎樣的意識才叫不良？

謾罵政府算否不良意識？ 

1.2.9 在道德而言，不少婦女當然不希望被偷拍，但另一方面，道德

於古時是對婦女的一種制肘，例如婦女要三步不出閨門，或者

不能外出結識朋友。那樣而言，道德對婦女是否一種好事？ 

1.2.10 擔憂道德可以被利用。例如將主觀的愛惡包裝為道德的幌子，

叫大眾不去接受某些事物。 

 

1.3 如何補充現行「淫褻」及「不雅」的定義？  

 

1.3.1 由於人是構成審裁機制的主體，不同人在不同時期的演變或組

合會存在不同思維及價值觀。有出席者認同加入某些原則性的

準則，比如物品有否貶低女性地位、令人不安、危害公眾利益、

危害社會價值觀，令人傷心等，以確保能夠規管媒介減少嘩眾

取寵及利用性及暴力作報導。但在引入新定義的同時，必要保

障言論自由； 

1.3.2 運用條例內的其他層面，比如審裁及刑罰機制等，去保障定義

缺留或不足之處。 

 

1.4 其他具體建議： 

 

1.4.1 級別定義應要具體化，但並非在條例內加入具體定義，因為這

會失去靈活性； 

1.4.2 有出席者建議設立有法律效力的獨立委員會，定期審視及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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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讓審裁處在判決時遵守。 

 

2. 審裁機制 

 

2.1 對現有制度的意見： 

 

2.1.1 申請成為審裁員的制度要有監督，因為現時制度過於寬鬆； 

2.1.2 質疑現時自願成為審裁員的人的代表性； 

2.1.3 審裁員人數和個案量極不相稱； 

2.1.4 質疑審裁員的申請制度。例如申請石沉大海沒有回覆等； 

2.1.5 特首曾親口承諾將三百名的審裁員增加到六百名，並且主動邀

請婦女參與審裁員機制，但目前並沒有任何進展； 

2.1.6 審裁員及審裁架構沒有突顯性別觀點。 

 

2.2 有關改善審裁處的意見及憂慮 

 

2.2.1 重視代表性，質疑有否代表婦女，家長、思想較前衛及不同年

齡階層的人； 

2.2.2 建議審裁員要有某專業界別，及一定的年齡及性別比例； 

2.2.3 支持某一數量的審裁員來自特定界別，文件提到的社會福利、

文化、教育界、婦女，甚至傳媒或性工作者，都可以為一個界

別，或多個界別中要有一定的婦女比例； 

2.2.4 建議三分之一的審裁員來自特定界別，例如社會、文化及福利

界，因為這些界別多從事相類似的工作，另外的三分之二可以

開放給大眾參與； 

2.2.5 重視審裁過程的公開度及透明度，令公眾可以透過討論及資料

去理解及監察運作，反之是否由陪審團、審裁員或法院去作評

級等並不是最重要； 

2.2.6 審裁員背景要廣濶，令審裁的標準能與時並進。 

2.2.7 有出席者則認為審裁機制要指定有不同界別的參與是有爭議

的。究竟如何界定界別？某界別或許與條例本身沒有確切的交

匯點，但這並不代表他們的意見不受影響，而社會價值觀亦不

存在認識與否等問題，學歷低意見粗疏的價值觀更不能被排

斥，所以如果分不同界別參與審裁會引起不同的社會問題； 

2.2.8 香港社會是多元的，婦女界別可會包括新移民？男性女性有代

表那變性人會否有其界別？同性戀者是否一個界別？少數族裔

的權益愈來愈受到重視，那會否考慮他們？那宗教界又有否需

要加入其中？藝術工作者會否認為審裁機制中缺乏藝術家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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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至於年齡，諮詢文件說要關心兒童，那兒童可否有有自己

的界別？如果代表界別未能夠代表大眾，用陪審團或代表界別

是沒有意思的，因為事實上道德標準並不可以用來作主觀指引

去決定大眾應否接觸到有關物品； 

2.2.9 認同審裁機制雖不能包括所有界別，但並非所有事都有最好的

解決方法，所以唯有找出受影響的持分者作諮詢。諮詢是互動

的過程，持分者可在不同階段加入或離開，令有關審裁機制與

時並進； 

2.2.10 關注受予者對審裁機制或者代表性的信心，並認為有需要加強。 

 

2.3 應否有一定的性別比例？ 

 

2.3.1 由於多數被冒犯的對象是女性，所以在審裁機制的男女比例或

者要做到男女各一半，或加強審裁員在性別觀點上的培訓及支

援； 

2.3.2 性別比例在審裁制度中很重要，與會者建議從三百多個婦女團

體派出代表，因為條例中有多個範疇都是婦女團體關注的，而

那些婦女團體橫跨各階層，代表性強，但另有意見質疑如何產

生那三百個婦女團體的代表； 

2.3.3 評審的觀點反映社會性別觀點； 

2.3.4 不贊成只邀請婦女作為審裁員，有關機制應開放給各界。因為

普通市民都有自己的道德標準，及對自己接收的資訊去提出意

見。 

 

2.4 應否從陪審員名單中抽取審裁委員？ 

 

2.4.1 審裁員是自願參與裁決工作，但陪審團是法定工作，自願參加

的人責任感及評審角度會比較好； 

2.4.2 陪審團的建議未必可行，陪審團代表學歷要達某一水平，而如

諮詢文件所提及是要保護弱勢少數（包括無權無勢，或某工種

的界別，例如性工作者），弱勢少數並不包括在陪審團中，並不

公平。 

 

2.5 2.5 應否廢除審裁處改由法庭裁判官評定物品的類別？ 

 

2.5.1 有出席者認為仿倣其他國家，包括英國及加拿大以法院裁決也

是可行。但法院用甚麼準則則需要社會深入討論。例如外國法

院在程序上可以歸納或融合社會看法及價值觀達致某些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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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在立法過程中已經制訂某原則能有助法官作裁決。原則可包

括關注某樣發佈物件的成份有否貶低人的暴力元素、有否違反

言論自由、有否傷害性等。再者，法院的判詞是公開的及公眾

可以監察的； 

2.5.2 由於審裁物品數量多，將級別變為第一級第二級（代替淫褻及

不雅），而第一級第二級不應涉及到有關機制。最後一級即最不

人道大眾不可能接受的，則可透過法庭或政府舉證而受到懲

處。透過法院機制可讓任何一個市民去聽審，是最公平公開公

正的。因為法律的訓練是透過整件事的環境証供及案例去判決； 

2.5.3 有出席者支持行政方面可以先由審裁處評估，並設上訴機制。

上訴到法庭後不一定由一位法官去決定，因為一位法官難代表

整個社會，而應該係由一個陪審團去審裁； 

2.5.4 有出席者指假如某人成為合資格審裁員後，需要不少資料或概

念上的認識（但不是道德價值的灌輸），或掌握某些工具去作為

審裁員，譬如其對美學的看法及認識等。如果這一切都成立的

話，普通法院未必可以做到，要求所有法官參加此類訓練有困

難，而訓練 57 萬陪審團更不容易。 

 

3. 物品評級機制 

 

3.1 應否用比較中性的數字級別去代替淫褻及不雅評級？ 

 

3.1.1 淫褻及不雅這兩個詞語所引起的聯想不能反映事實。因為淫褻

及不雅除了性以外，還牽涉暴力。所以有出席者建議用一些中

性字眼例如第一級第二級等去代替淫褻不雅； 

3.1.2 裁定物件級別時應包括物件的整體配合及環境因素，例如其放

置的位置。 

 

3.2 具體建議： 

 

3.2.1 家長指引可取，因為管教子女的權利終究歸於家長； 

3.2.2 可參照電影檢查條例，如第一類，第二類及第三類等。在第二

類中可分三個級別，2A 為兒童不宜，2B 為青少年及兒童不宜，

2C 則只準發布予滿 18 歲人士，第三類則維持禁止發佈。但其

他出席者則表示假如未澄清定義前再增加其他類別，既難於執

行，爭議性更大。亦有意見擔心販賣物件者會因此承受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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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媒體 

 

 新媒體規管裡不只針對媒介，而是每一位掌握網上言論空間去發放資

料的市民，所以處理要特別的小心。 

 

4.1 互聯網內容規管及過濾是網絡供應商、家長或政府的責任？ 

 

4.1.1 純粹由網絡供應商（ISP）負責並不實際，供應商根本防不勝防；

亦有擔心指父母或會逃避性教育而將責任轉交網絡供應商。所

以，家長應學懂如何處理色情資訊，教育子女在接觸到色情資

訊後應要有的態度及反應； 

4.1.2 普遍出席者同意各方都負上一部份責任，例如 ISP 要有過濾軟

件的服務選項讓公眾選擇，但責任最終要由家長承擔。又或者

透過學校讓家長知道最新的科技發展，用多元化的社會教育方

式讓各界理解及認識網絡的最新發展。有與會者擔心過濾軟件

增加個別家庭經濟負擔，因為資訊科技日新月異，ISP 要花很多

的資源不斷更新服務，便會轉嫁成本至消費者。有意見指政府

可鼓勵 ISP 負起社會責任，對特別窮困的家庭給予免費服務； 

4.1.3 關於基層家長會否認識互聯網的運作時，有意見認為宣傳教育

有助支援基層家長了解互聯網不當內容對小朋友心智發展的影

響； 

4.1.4 最後，意見多認為家長或照顧者對兒童或者青少年使用網絡的

關心度足夠與否比任何的規管行為來得重要。 

 

4.2 只收緊規管互聯網上的淫褻資訊？ 

 

4.2.1 有出席者不明白政府為什麼只規管淫褻資訊。假如以保護兒童

為目的，殘暴及暴力的資訊同樣影響兒童。 

4.2.2 成年人有接收淫褻不雅資訊的需要，夫妻之間可以透過這些資

訊增加性趣，有意見質疑在管制色情資訊時會否犧牲父母的性

趣？ 

 

4.3 增設瀏覽控制系統，例如要求瀏覽不雅資訊人士先輸入信用卡資料以

核實身分的爭議 

 

4.3.1 成年人不一定每位都擁有信用咭。他們有否信用咭都有權選擇

不同的資訊； 

4.3.2 質疑個人在網上瀏覽資訊時需要提供個人私隱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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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有出席者建議鼓勵市民舉報不良資訊比用信用咭規管使用者去

登入來得更加重要。 

 

4.4 如何以切實可行的方式規管互聯網上的公共資訊發布？私人發佈的

資訊應否在法例的框架內？ 

 

4.4.1 擔心個人與個人之間的資訊傳送，譬如電郵等會被管制，並認

為警方的執法工作已很繁忙，假如要他們兼任資訊警察，那會

很不切實際； 

4.4.2 贊成檢討現行的法例框架。因為人與人間的私人通訊，無論內

容是否淫褻，是絶對不宜用公權力介入的，因為先例一開，這

種權力便可能延伸至其他方面； 

4.4.3 贊成點對點（P2P）的規管要有所保留，及一個可行的舉報機制，

讓被滋擾的一方或者接收資訊的一方有權舉報。 

 

5. 執法工作 

 

5.1 市民大眾不認識影視處，而影視處的名稱與其部份職能不相符； 

5.2 執行力度不足夠； 

5.3 如果影視處成立互聯網個案跟進小組，影視處要加強編制、人手及 IT

教育去應付不斷的巡查及舉報個案。 

5.4 如果要警務處執法的話，警方和不同部門有聯合行動的時候會存在困

難，同樣地警方都要檢討編制。有建議指出警方能否成立一個完全獨

立的團隊支援影視處的工作。 

 

6. 刑罰 

6.1 條例中最大的問題是量刑機制及刑罰的起點，而條例實行以來未有出

版商被判最高刑罰，即一百萬的罰款。出版商在計算生意成本時可能

已把刑罰計算在內；另外，刑罰對出版商已沒有任何道德包袱，反之

有意見認為他們能否繼續用這工具去做生意才最為重要； 

6.2 支持增加重犯者的刑罰。除罰款以外，與會者建議可禁止重犯者出版

或要求重犯者停刊，亦可計算重犯者由不雅及淫褻物品所賺的利潤，

而罰款可與利潤掛勾，才有阻嚇作用。但另有意見指罰款不能無上

限，那有限的罰款仍未能杜絕有關刊物的出版； 

6.3 文化藝術界別創作時或想挑戰社會人士對性的觀念，假若罰款訂得太

高，或許會窒礙文化藝術的創作和思維，兩者要取平衡。另有意見則

認為自由不能無邊無際，有創作空間及言論自由之餘，知識和資訊的

傳遞和自由亦是並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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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宣傳及公眾教育 

 

7.1 公眾教育 

 

7.1.1 認同教育的重要性，當局應增加資源去宣傳條例。而教育亦不

止於兒童，成人教育都是為重要；另有意見指良好的教育應有

一個準則，那就是人分辨是非對錯的能力； 

7.1.2 除檢討條例以外，政府及社會是有責任去用健康的資訊及手段

去抗衡不良資訊。抗衡的手段除規管以外，可由學校的性教育

入手，抗衡色情及暴力文化，強調愛與責任、如何尊重性的關

係、面對性資訊的態度及兩性平等。在發生某些爭議性的事件

後，可舉行研討會讓青少年掌握新聞的討論點； 

7.1.3 有出席者認為有婦女被貶低及存在性別不公義是人際關係及權

力關係所引致，淫褻物品只是表徵。不平等的關係不會因禁止

某些物品出版而消失。政府及社會要採取較開放的態度，在有

淫褻及不雅物品存在仍努力灌溉年青人正確的價值觀； 

7.1.4 性教育的課程追不上時代的步伐。建議要由小學開始推行性教

育；性教育亦要多元，除了老掉牙的議題，例如可否有婚前性

行為，青少年已希望探討究竟該喜歡同性或異性？或會否喜歡

三個或四個人的性行為等。教育應啟導年青人選擇自己的生

活，及有關選擇所伴隨的承擔及責任； 

7.1.5 教育有關個人於大眾媒介的責任也是重要的。例如藝人裸照事

件，如果當初涉案人士知道自己的社會責任，在最初申請禁制

令就足以杜絕往後帶來的社會影響； 

7.1.6 某些成人性教育節目被誤解為色情，所以性教育及管制色情是

絕對相關的。假如我們過分敏感可能會影響對性教育的反思。 

 

7.2 宣傳方面 

 

7.2.1 有意見認為宣傳的次數、時間是考慮點之一，手法亦要精闢和

一針見血。例如反毒品的宣傳中，一些震撼、有阻嚇性的短片

是可行的。電視短片介紹網絡陷阱等會是好的開始。 

7.2.2 由於過往政府沒有主動邀請審裁員，認為往後政府要加強有關

方面的宣傳工作。 

 


